
关于调整长安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
组成人员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根据学校机构调整和人员变动情况，经2011年12月31日党委常委会、校务会议研究决定，我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如下：

主  任：白  华
副主任：刘建朝  赵祥模  彪晓红

成  员：戴  宏  贺宏斌  徐  卫  韩  玲  刘来君

惠利平  樊笃涛  张骞文  陶信平  王来军

李  萍  郑雪萍

校学生会主席

校研究生会主席

校学生社团联合会主席

长安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团委。

办公室主任：张骞文（兼）

秘书：刘艳艳

           二○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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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校党政领导，校长助理。











长安大学校长办公室


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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